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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

行处置。截至2015年5月5日，债权本金2885万元，利息64.93万元，债权本息
2949.93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
其所有的位于皋埠镇临江路71号的工业土地厂房（建筑面积17481.09平方米，
土地面积10410.64平方米）、曾华以其所有的位于柯桥金柯桥大道1388号万国
中心A幢10138、10158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07.84平方米，土地面积26.92平方
米）、曾剑锋以其所有的位于涂山花园12幢104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96.48平方
米，土地面积156.4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绍兴县可汉进出口有限公
司、绍兴县奥尼斯特进出口有限公司、曾剑锋、曹芳、马东标、林月忠、荣明芹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汪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69
电子邮件：wanglifeng@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雄业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

置。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债权本金 3000 万元，利息 222.16 万元，债权本息
3222.16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陶利钢、王坤伟、王迪夫、王洪春
以其所有的位于府山西路341号商业房产（建筑面积3102.3平方米，土地面积
2793.8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陶利钢、王坤伟、王迪夫、王洪春、陈荣
兴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汪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69
电子邮件：wanglifeng@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好地方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

行处置。截至2015年5月5日，债权本金3000万元，利息70.98万元，债权本息
3070.9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张宝伟以其所有的位于绍兴梅
龙湖路56号401-404室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559平方米、土地面积225.9平方
米）、由张宝伟以其所有的位于绍兴一江两岸13幢一单元101-301室住宅（建
筑面积221.39平方米、土地面积160.56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绍兴鸿
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陆金国、张菊花、汤鑫灿、陈纪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阮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52
电子邮件：ruananbo@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绍兴瑞海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5年5月5日，债权本金348.23万元，利息13.13万元，债权本息
361.36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金泽人以其所有的位于绍兴市东
池花园4幢201室住宅建筑面积207.58平方米（4幢6号车库建筑面积22.68平
方米）（土地面积196平方米）、由金瑞坑所有的位于绍兴袍江华欣大厦1002室
的办公用房（建筑面积274.64平方米、土地面积59.79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由金瑞坑、夏伟芳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阮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52
电子邮件：ruananbo@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越王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

置。截至 2015 年 5 月 5 日，债权本金 5000 万元，利息 107.77 万元，债权本息
5107.77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浙江高盛伟邦置业有限公司以
其所有的位于绍兴县夏履镇新民村的商业用房（土地面积1,120.00平方米，建
筑面积5133.10平方米）、由浙江著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绍
兴县柯桥街道镜水路以东、云集路以北的住宅用地（土地面积4029.4平方米）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高盛伟邦置业有限公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强盛
轻纺有限公司、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阮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52
电子邮件：ruananbo@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

进行处置。截至2015年5月5日，债权本金3940万元，利息149.58万元，债权本
息4089.5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杭州恒柏服饰有限公司、浙
江高盛伟邦置业有限公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强盛轻纺有限公
司、高海根、朱婉凤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浙江鸿宇皮革有限公司、浙江西屋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普通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阮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52
电子邮件：ruananbo@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日

法院公告
2016年6月1日

（2016）浙0302民初4009号
陈崇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城西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9 月 5 日上
午 10 时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80号

邵亮：本院受理原告王世高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 98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40号

陈贤义、赵美娟：本院受理原告严显豹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
鹿东商初字第 74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237号

欧海、叶冠环：本院受理原告汪先明与被告欧
海、叶冠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
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
院定于 2016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东郊法
庭 依 法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260号

余小敏：本院受理原告徐镜冰与被告余小敏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
于 2016 年 9 月 9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915号

陈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华夏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于 2016
年 9 月 7 日 15：30 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375、4376号

杨雪飞：本院受理原告陈祥武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6 年 9 月 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914号

李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华夏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于 2016 年 9
月 7 日 15：00 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041号

陈锡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支行与被告陈锡杰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下午 14：30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53号

张瑞华、陆金良、王丽飞、浙江金盛担保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张瑞华、陆金良、王丽飞、
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上午 9：00 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646号

吴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宝盛劳务有限
公司诉百盛联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金荣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嘉兴市宝
盛劳务有限公司的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答辩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交
副 本 。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洞商初字第647号

叶黎孟、朱林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温洞商初字第 647 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637号

范秀桃：本院受理原告程万曙诉你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26民初2637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裁定书各壹份。本案定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平商初字第1888号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郭庄村温州臻仁鞋业有
限公司、浙江省瑞安市金川乡杜山村杜安福：本院
受理原告杜坤水为与被告温州臻仁鞋业有限公
司、杜安福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温平商初字第 188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瓯商初字第779号

林德飞、汪慧娟：本院对原告林嫦嫦为与被告
林德飞、汪慧娟买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5）温 永 瓯 商
初 字 第 77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瓯商初字第781号

何亚进、詹小红：本院对原告林嫦嫦诉被告何
亚进、詹小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永瓯商初字第 7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1420号

王建柱、吴斌：本院受理原告沈跃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王建柱立即归还
借款150万元并支付利息、承担律师费94350元；吴
斌在所提供的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此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并且原告对拍卖、变卖的抵押物的价款有

权优先受偿；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盐沈商初字第494号

海盐兰欣包装有限公司、韩菊华、王水根：本
院受理原告海盐欣莱科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5）嘉盐沈商初字第 49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472号

吴琦：本院受理原告徐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民事）、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民初字第375号

吴锦华、周利花：本院受理原告陈文财与被告
吴阿五、吴锦华、周利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湖吴康
民初字第 37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5）湖吴康民
初字第 375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康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471号

吴晓兵：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强龙布行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 47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
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
到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65号

张平：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天臻纺织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465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
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1056号

柏芬芬：本院受理的原告苏卫华与你离婚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0105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民初字第1754号

刘勇：本院受理原告费辛生诉被告厉云峰、刘
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湖吴民初字第 1754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89号

钱伟峰：本院受理原告凌新权与被告钱伟峰、
钟新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503 民初 189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1号

李宝德：本院受理原告吴兴才与被告李宝德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3民初21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638号

陈万星、朱玉环：本院受理义乌市苍钢纸张商
行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长期在外，下
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两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纸款人民币 63776 元，并支付违
约金人民币 9566.4 元；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
费人民币 4500 元，合计 77842.4 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楼小康担任审判长 ，与
人民陪审员刘剑军、黄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
8 月 29 日 14：40 在第八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
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苏溪商初字第1067号

蔡荣骅：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爱芬印花有限
公司诉被告蔡荣骅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苏溪
商初字第 106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769号

蒋会林：原告义乌市鑫泰印花材料商行诉被
告蒋会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被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76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蒋会林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鑫泰
印花材料商行货款79632.2元，并赔偿违约损失（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 1790 元，保全费 820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
告蒋会林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